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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陕市监发〔2024〕454号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加快推进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应用的

紧急通知

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管局，各检验检测机构，

有关单位：

当前，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（以下简称平台）的使用登

记、检验检测、一码通管理、96333等业务板块及功能已全部上

线，为加快平台在全省的推广应用，实现相关业务从线下办理向

线上办理的转变，强化特种设备智慧监管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省平台基本功能

（一）用户注册。全省特种设备相关的生产（包括设计、制

造、安装、改造、修理）、使用、充装单位、检验检测机构等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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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单位应向平台注册，统一纳入平台管理。

（二）业务办理。平台实现全省特种设备（除公用管道、长

输管道）施工告知、使用登记、变更登记、停用启用、注销报废

等全生命周期业务办理，相关单位应通过平台办理业务。

（三）检验检测。平台实现全省特种设备（除公用管道、长

输管道）监督检验、定期（首）检验及电梯检测申请报检、检验

检测结果查看、回传等功能，相关单位应通过平台开展检验检测

工作。

（四）两个规定。为特种设备生产、使用单位提供安全总监、

安全员日管控、周汇报、月调度三项制度落实服务，相关单位应

在省平台体现两个规定落实情况。

（五）设备一码通。为使用单位提供设备赋码服务，全省特

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完成在用特种设备赋码工作。

（六）信息管理。为生产、使用单位、检验检测机构提供本

单位的企业信息及人员信息维护服务，企业及相关人员信息应录

入平台管理。

（七）安全追溯。为各级监管单位提供安全问题汇总、安全

问题分析、安全问题追溯等服务，省市县三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

机构应广泛应用。

（八）监管分析。为各级监管单位提供总览、应急处置、监

管业务、检验检测、安全追溯等各类主题的综合分析及可视化看

板服务，提升各级日常监管效能。

（九）96333应急管理。为各地市提供电梯困人救援、故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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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、投诉建议的应急事件处置服务。

二、平台应用推进要求

为全面推进平台应用，提升系统应用成效，省局采用应用公

开、地市评比、公布属地监管单位咨询电话等形式，增加平台应

用参与度，化解系统实施压力，推动系统实施见效。

（一）用户注册。9月底前，各地务必将“陕西省特种设备

智慧监管平台操作指引”（详见附件）通知到辖区所有特种设备

生产、使用、检验检测、充装单位，督促其完成企业的平台注册

工作，保障所有单位纳入平台管理。

（二）信息维护。在平台完成注册的各类企业（含个人）、

检验检测机构，应在“企业信息维护”中填写各数据项，尤其是

完成必填项的填写。

（三）人员管理。9月 15日起在平台完成注册的各类企业、

检验检测机构，应在平台填写本单位人员基本信息（主要包括：

主要负责人、质量安全总监、质量安全员、安全总监、安全员、

作业人员、检验人员、检测人员、质量保证体系人员等）。

（四）检验检测

（1）设备报检：即日起至 8月 31日，在试点地市杨凌、韩

城开展特种设备（除公用管道、长输管道）监督检验、定期检验

及电梯自行检测的申报和检验结果录入工作；8月 31日起，全省

各生产、使用单位必须通过平台办理特种设备（除公用管道、长

输管道）监督检验、定期检验及电梯自行检测的申报；各检验检

测机构须通过平台办理检验检测计划安排、检验检测发现问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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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入和检验检测报告等相关信息的上传。

（2）数据集成对接：9月 15日前，省特检院、西安特检院

应完成报检信息及检验结果与平台的集成对接；9月 30日前，在

平台开展业务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完成报检及检验结果与平台的

集成对接。

（五）监管业务

即日起，全省（除西安市电梯）特种设备（除公用管道、长

输管道）施工告知、电梯维保合同备案、使用登记、变更登记、

停用启用、注销报废等全生命周期业务均在平台办理。对于流程

环节较多、已通过其他方式办理过部分业务（例如移装）的，可

灵活处理。具体按照如下方式操作：

（1）新增设备：未在线上/线下办理过业务的设备，可在平

台按照新增设备、新增告知、新增使用登记等流程进行业务办理。

（2）历史设备：已在一码通模块办理设备认领或在线下办

理过告知、使用登记等业务的设备，需先按平台数据规范要求进

行设备信息的补充/录入/导入，即可进行后续登记、变更、报检

等业务办理。

（六）液化石油气瓶使用登记

（1）液化石油气瓶使用登记：8月 31日前，完成全省液化

石油气瓶在平台的补登记工作，后续新站及新购气瓶使用登记业

务均在平台办理。

注：将原使用登记信息及气瓶基本信息汇总表录入/导入系

统，这部分数据将作为集成对接的源头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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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充装数据集成对接：8月 31日前，按照新的数据对接

要求，完成充装前检查、充装记录、充装后复查的数据集成对接。

（七）工业气瓶充装记录对接

（1）工业气瓶使用登记：9月 15日－9月 31日，完成全省

工业气瓶在平台的补登记工作，后续新站及新购气瓶使用登记业

务均在平台办理。

注：将原使用登记信息及气瓶基本信息汇总表录入/导入系

统，这部分数据将作为集成对接的源头数据。

（2）充装数据集成对接：9月 15日－9月 31日，按照数据

对接要求，完成充装记录的数据集成对接。

（八）两个规定

9月 15日前，全省生产、使用单位均需在平台完成安全总监、

安全员的配备，9月 16日起各单位需在平台开展日管控、周汇报、

月调度两个规定制度落实。

（九）运营监管分析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建设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展示大屏

以及电脑端对辖区域各模块的应用情况进行监管。包括总览、应

急处置、监管业务、检验检测、安全追溯、液化石油气瓶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地要务必高度重视，集中安排部署，明确负责人，

层层推进落实，尽快组织辖区特种设备领域相关单位使用平台，

提高上线率。

（二）各地需在平台跟踪本区域各模块的应用情况，引导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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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设备相关的企业、设备、人员、业务办理上平台。

（三）使用过程中的问题，可在特种设备运维群咨询，对系

统优化建议可通过共享文档反馈（共享文档地址见群通知），省

局在综合研判后安排。

（四）省风险监测及应急保障中心负责平台的运维支持、需

求收集、评估及各地市实施成效的跟进、考核。

运维电话：029－85736598、029－85736599。

运维微信群：zhjgpt2024（运维机器人，添加后进群）

省局特种设备局联系人：吕腊松；联系电话：029－86138283。

省风险监测及应急保障中心联系人：李波；联系电话：

029-82472406。

各地市办事机构：详见系统首页面—办事机构联系方式。

附件：陕西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操作指引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8月 23日



- 7 -

附件

陕西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操作指引

1.系统访问地址：http://sxtzsb.sxsei.com/

2.浏览器：推荐谷歌，支持 360极速、edge等常见浏览器。

3.操作说明：

此处仅描述功能的入口，不同类型用户登陆后看到的功能不

同。具体操作详见平台操作手册（系统首页面—用户手册）。

 用户注册：系统首页面—“立即注册”

 企业信息维护：登陆—工作台—基础设置—“企业信息”

 人员管理：登陆—工作台—基础设置—“人员管理”

 检验检测：登陆—工作台—检验检测—“业务开通、报

检、结果管理”等

 监管业务：登陆—工作台—监管业务—“新增设备、新

增告知、新增登记”等

 液化石油气瓶使用登记：登陆—工作台—监管业务—“新

增设备、新增登记”等

 工业气瓶使用登记：登陆—工作台—监管业务—“新增

设备、新增登记”等

 两个规定：登陆—工作台—两个规定

 运营监管分析：登陆—工作台—特设大屏/监管分析

http://sxtzsb.sxsei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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